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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

采购人 (甲 方 )∶ 梧州市龙圩区林 xl,局

供应商 (乙方 )∶      广西吴杨林业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项 目名称 :龙圩区 ⒛⒛ 年系统角规测树控制点外业调查和森林覆盖率监测服务

采购编号辶_________坚 匹⒛24℃ 30602⒛刊NPz

签订地点 :~ 广西梧州市龙圩区 签订时间辶函卫兰匚卫匚h旱ⅠL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匚u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 ,

按照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 (以 下简称
“
磋商文件

”)规定条款和成交供应商竞争性磋商响应

文件 (以 下简称
“
响应文件

”)及其承诺,甲 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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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名称 数量 项 目要求

1

龙圩区

202/l丕F彡吞

统角规测

树控制点

外业调查

和森林覆

盖率监测

服务

1项

1,监测图斑下发。

2023年林草湿
“一张图

”
成果上纳入森林面积统计的图斑

作为监测图斑 ,通过广西森林资源动态监管平台森林覆盖率监
测子系统以县为单位下发,以小班为监测单元。各县在系统上
对森林灭失、增加等变化情况进行实时监测更新,各级可实时
掌握区域内森林面积变化情况。森林覆盖率监测子系统年末统
计值,作为当年度各市县森林覆盖率、森林面积监测值。

2.监测工作任务。
(1)核实森林灭失图斑。以 2023年 林草湿

“一张图
”
成

果数据作为监测底图,将当年度征占用林地、采伐未更新林地、

灾害致损林地等疑似森林灭失图斑 ,通过广西森林资源动态监
管平台森林覆盖率子系统推送至各县,各县林业主管部门开展
核实工作,对于核实确认为森林灭失的图斑 ,予 以剔除,不再
纳入森林面积统计;对于经核实不存在森林灭失情况的图斑 ,

需上传相关佐证材料 ,并逐级上报审核,审核确定不存在森林
灭失情形的图斑,予 以保留。

(2)补充新增森林面积图斑。在己下发的 ⒛23年林草湿
“一张图

”
成果上纳入森林面积统计的图斑以外,县级林业主

管部门可将新增更新、新增造林及其他新增符合森林要求的范
围补充为新增森林面积 ,以图斑形式补充上报系统,并将补充
森林图斑的佐证材料按照规定格式上传至系统 ,逐级上报审核 ,

核查通过的图斑 ,纳入年度森林面积统计。
(二 )森林蓄积量监测。



1.角 规样地下发。自治区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各县森

林蓄积量抽样控制角规样地坐标点数量及位置 ,并通过林业通

用数据采集系统 驴P下发至各县。

2,角 规样地调查。各县林业主管部门按照下发的角规样地

坐标点,依照森林蓄积量抽样控制角规样地调查方法,组织开

展角规样地调查,使用通用数据采集 驴P填报样地调查数据。

在全面完成森林蓄积量抽样控制角规样地调查后,自 治区组织

技术力量测算各县 (市 、区)森林蓄积量数据 ,产 出各县 (市 、

区)森林蓄积量监测值。

合同金额:人民币陆拾柒万捌仟贰佰元整 (弱78⒛ 0.00)。

其中不含税金额:人民币陆拾柒万壹仟肆佰捌拾伍元壹角伍分 (龀71鹤 5.15),

税金:人民币陆仟柒佰壹拾肆元捌角伍分 (弱 714,85)。

第二条 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必须与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和承诺相一致。

第三条 交付和验收

1.合同履约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0个 日历天内提交成果 。

2.交付使用时间: 采购人指定时间 。

3.交付使用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

第四条 付款方式

1.资金性质: 一般预算拨款 。

2.付款方式: 乙方向采购人提交项 目成果并验收合格后 10个工作 日内一次性支付全

部合同金额 (不计利息 )。

付费次序 占合同金额 (%) 付费额 (元 ) 付费时间

1 l()()% 678200,00

乙方向采购人提交项 目成果并验收

合格后 10个工作 口内一次性支付全

部合同金额 (不计利启、)

合计 100% 678200.00

2.1非因乙方质量问题,甲方缓慢审批超过半年的,甲 方均应按照合同进度支付费用。

2,2乙 方在收到甲方付款 10日 内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 口增值税普通发票 (两种

发票选择其中一种 )给 甲方。甲方必须提供其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户名、

账号、开户行、地址、税务登记证号码等信息,并提供以上信息的电子版本。如要求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必须提供能证明其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加盖公

章 )。



第五条 履约保证金 :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

口履约保证金 :

履约保证金金额:按成交金额的 ⒛ (注 :履约保证金不超过成交金额的⒛ )。

履约保证金缴纳时间:收到成交通知书 5日 内。

履约保证金提交方式: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

等非现金方式 (参照磋商保证金 )。

履约保证金的退还:服务结束后,成交人按合同履约的,凭采购人出具的 《履约担保

金退付意见书》、“
履约担保金收据

”
原件办理退还手续 (不计利息 )。

履约保证金采购人账户 :

开户名称 :

开户银行 :

银行账号 :

第六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第七条 评审验收

1.乙方应按磋商文件规定及响应文件承诺的技术要求、质量标准、成果数量向甲方提

供服务。

2.甲 方对乙方提交的服务依据磋商文件上的服务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初

步验收,符合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甲方应当在到成交人的服务成果提交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

3.乙方提交服务成果前应对提交的服务成果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

列出清单,作为甲方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服务成果交给甲方。

4.成果交付时,甲方组织专家以及有关管理部门按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以及合同相关

条款要求对项目进行评审。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服务成果质量不合格的,应及时更换,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提交服务

成果处罚;因质量问题甲方不同意接收的或特殊情况甲方同意接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违约服务成杲款额 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

2.乙方未按本合同和磋商响应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

同合计金额 甄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乙方提供的服务成果在质量保证期内,因乙方和其它质量原因造成的问题,由乙方

负责,费用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不足另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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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它违约行为按违约服务成果款额 bO/o收取违约金。

5.乙方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    ^

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十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服务成果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服务成果质量

进行鉴定。服务成果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服务成果不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

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 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

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向 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仲 裁或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一条 诉讼

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 甲方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须经财政部门审批,并签书面

补充协议报财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三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 乙

双方不得擅 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四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1.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 ;

2.乙方提供的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 ;

3.磋商声明书 ;

4.成交通知书。

第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五份 ,甲 、乙双方各二份 ,采购代理机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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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章 ):梧州 乙方 (章 ):

单位地址:梧州市龙圩区龙湖路与 184县
道交叉口东约 40米

rto 20 o

单位地址:梧州市长洲区舜帝大道西段 1号
屺 第 9幢 4号独立交易展示位

法定代表人: 丿并‰ 法定代表← 鲳

委托代理人 : 委托代理人 :

电话 :07742466815 辟1话 : 13877462768

电子邮箱 : 电子邮箱:264078509鲴 q。 ∞m

开户银行 : 开户银行:屮 国农业银行苍梧县支行营业室

账号 : 账号:⒛ 35Ⅱ 0I040032105

邮政编码 : 邮政编码 :5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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